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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震災建

物陸續興建完工，城市土

地又將開發殆盡，易於價

購及合建的素地日益稀

少，建築投資業者發現921

更新重建的模式可在不必

取得全部產權人的同意下

進行開發，十分好用，於

是以適用「都市更新條

例」開發的案件如雨後春

筍般產出，而政府基於市

容觀瞻、老舊建物公共安

全維護的職能，又可因舊

屋換新而獲得民意支持，既然與建商目標一致，

就大力推動都更，並視為重要政績指標。都更條

例中原先設置的許多門檻與程序規定，就在「簡

政便民」的速效觀下被簡化或省略，使得權益平

衡的天平愈向開發端的角度傾斜。然而，國人

「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並未改變，房產是許多人

打拼一輩子或祖輩留下的珍貴財產，因「多數同

意」而生「少數」捍衛產權之戰火，不斷在各地

發生與蔓延，社區網絡也因此產生價值對立衝

突，鄰里關係日益惡化，甚至連家族血脈關係也

陷於土崩瓦解。

文．圖／蔡志揚

都
市更新」在專法「都市更新條例」於民國

87年制定前，就已存在都市計畫法「舊市

區之更新」專章中，於此前後，政府曾經推動幾

件公辦都市更新案件，但受限於政府人力與公務

文化缺乏彈性及動能，成效不彰。直到921地震

發生，造成相當數量建物受損亟待重建，都市更

新的實施方式被引入震災重建條例之中，震災後

大樓的產權狀態雖因災難而分崩離析，但仍能在

法律賦予取得「多數同意」的特許條件下，並藉

由政府補貼、貸款援助、容積獎勵及稅捐優惠措

施，使許多大樓得以浴火重生。

臺灣的都市更新所能創造的公共利益極為有限，反而帶給鄰近居民更多的壓迫感與不便。

「

我國都市更新的

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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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
「都市更新」因921震害建物重建而蓬勃開

展，臺灣基本上是運用於中小規模土地的開發，

且以民間建商為實施主體，又因政府高度鼓勵支

持，在未整體檢討容積總量管制下，不斷釋放容

積優惠，容許在小基地上高額容積獎勵及容積移

入，因此創造出龐然的水泥巨怪。結果都市更

新實施的成果，僅見數間舊式低矮建物換成一、

兩棟新式豪門華廈，因為基地規模有限，難以胃

納更多公共或公益設施，故能創造的公共利益不

大。反而是龐大高聳的量體，遮蔽了天際線，帶

給鄰近居民更多的壓迫感與不便，形成了「公共

不利益」。

在這種本質下的都更，當然無法用「為了重

大公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為由，強迫少數不同意

者服從多數人的意志。也因此101年3月28日臺北

市政府的「怪手」，在建商的申請下進入「文林

苑」都更基地拆除私有合法房屋，引起社會輿論

一片譁然與撻伐。政府與建商過去數年來天真地

以為「徒法足以自行」的想法，終被一棒敲醒，

於「後文林苑」時期不得不重回傳統合建思維，

以細膩、柔性取代霸道、剛性的整合方式。

重構
「後文林苑」時期的都市更新，政府及建商

應該要體認「合意」的重要性。在產權零碎細

分、畸零地或無可迴避的房地，或許強制其更新

是符合比例原則及憲法與一般法律原則；但原本

私有產權人在私法自治底下應有的權利保障，並

無法輕率地以「公共利益」為名要求退讓，片面

決定其歸屬。土地開發利益的整合誠然不易，但

「協商、協商、再協商」是建商無法迴避的工作

與職責，不能因有「多數決」及「強拆」的機制

而打折；至於政府，也必須體認「強制」乃是不

得已的最後手段，如果有任何協商空間或其他替

代方案，就不應任意行使強大公權力。

憲法及行政法教科書在解釋所謂的「公共

利益」時，認為其係指「各個成員之事實上利

益，經由複雜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整合之狀

態」。2013年4月26日大法官作成釋字第709號解

釋，試圖建構一公開透明的正當行政程序，讓公

益與私益的論爭，透過公開的討論、辨正形成共

識，並且藉由辯論的公開聽證程序，讓正、反雙

方權益被充分考慮的情況下作成取捨。如此也使

行政裁量與判斷過程的「黑盒子」得以被揭開，

行政法院事後將可從比例原則等考量利益之均衡

而為司法審查。

今後的都市更新都應當在尊重私權、充分協

商的前提下進行，於不能合意的情形，則須透過

嚴謹的正當行政程序作成合憲的裁決，以降低侵

害人民基本權利的情形發生。

主流
「文林苑」後引發的都更條例修法討論，最

被爭議的就是實施方式是否限於「公辦都更」？

或「民辦」受限於產權人自組「都市更新會」以

「自主更新」的模式辦理？

在政府有限的人力及財政資源之下，引入民

間活力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即使「公辦」，也不

可能由政府公務人員「親自」處理複雜的前期整

合事務，必然是委託民間建商或專業人員辦理。

只是，許多土地建物的產權登記，因為過往法制

不健全而有不合理的狀態，加上僵化、欠缺彈性

的公務文化與法令，許多案件恐將成為都更推動

的障礙。「公辦」絕不及「民辦」的效率與能

量。

至於「自主都更」，由於都市化使得鄰里網

絡及人際關係疏離，以建商為主體實施的都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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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多年，在這個過程，原產權人已習於被動等

待。「自主更新」不但初期要自掏腰包，還會面

臨其他地主的質疑。甚且，過去政府過度吹捧政

策宣導，「不用花錢可一坪換一坪」的口號已深

植人心，誤以為重建毋庸付任何代價。目前少數

「自主更新」的案件，除了專業者一開始未收費

而冒著極大風險投入，許多背後

仍由建商以「插旗地主」發動。

這樣看來，「自主更新」的難度

高，不過，在開發條件、房價較

差的地區，建商不願進入，這時

也唯有靠「公辦」或「自主更

新」，才有翻轉的機會。政府對

於都更的獎勵與資源，應該集中

在這些地方，而非通通有獎，才

能真正發揮都市更新應有的公益

價值，以及獎助措施的正當性。

結語
過去土地合建及公寓大廈改

建的法制，無法因應城市房屋老

化的問題。在沒有有效的變革措

施之前，都更條例似乎仍是解決窳陋房屋重建的

辦法。不過要改進現行法令，讓公私益能取得平

衡。而都市應該如何發展、再生及活化，則是長

遠之計，需要更多時間討論、辨正，以形成共

識。 （本專題策畫／法律學系葛克昌教授＆物

理學系陳政維教授＆化工系陳文章教授）

蔡志揚小檔案

執業律師，專攻都市及營建法。自921地震後開始接觸都市更新案件，努力
在「多數決」的都更制度中為「少數地主」權益保障找到一個平衡點。曾任

臺北市都市更新顧問小組成員、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委員，

現任臺北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董事、臺北市政府

「都市更新推動小組」及「公民社會推動小組」委員，著有《良心律師教你

看穿都更法律陷阱》一書，以都更為主題文章數十餘篇散見各期刊，並在各

大專院校、專業團體、律師研習所及法官學院擔任都更專題講座。

開發條件、房價較差的地區，唯有靠「公辦」或「自主更新」，才有更新重建的機會。


